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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01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
號21樓

承辦人：馮麗慧
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746

傳真：(02)29681340

電子信箱：aa4143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天主教崇光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崇光女子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6月11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國字第109104542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三（請至附件下載區(http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/) 

下載檔案，共有1個附件，驗證碼：0004CBPEN）

主旨：中央大學將於109年8月3日至8月7日於臺南、臺北、臺

中、宜蘭、花蓮舉辦「2020明日閱讀週」研討會，請鼓勵

貴校所屬教師踴躍報名參加，本局同意參加人員公（差）

假登記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中央大學109年6月4日中大合習字第1095300144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為推動全臺中小學晨讀運動，中央大學邀請各領域閱讀專

家及教學現場推動教師，舉辦為期五日之「2020明日閱讀

週」研討會。為有效觸及全臺各地，本活動透過巡迴辦理

方式，分別至臺南、臺北、臺中、宜蘭、花蓮進行推動理

念講座與成功案例分享，敬邀全臺國中小學教育相關領域

教師及有志推動閱讀之社會人士共襄盛舉。

三、本活動共計五個場次，活動時間與地點如下，詳細資訊請

參考附件議程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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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臺南場：109年8月3日（星期一）9:00~16:30 臺南市新

南國民小學。

(二)臺北場：109年8月4日（星期二）9:00~16:30 臺北市古

亭國民小學。

(三)臺中場：109年8月5日（星期三）9:10~16:30 國立公共

資訊圖書館。

(四)國中場：109年8月6日（星期四）9:00~16:30 宜蘭縣立

凱旋國民中學。

(五)花蓮場：109年8月7日（星期五）9:00~16:30 花蓮縣稻

香國民小學。

四、本活動於今年首次增加國中場次，特別針對國中教師規劃

相關之專題講座及分享，歡迎國中教師踴躍報名參加109年

8月6日（星期四）舉辦之國中場研討會。

五、本活動於臺南場、臺北場及臺中場規劃了英文MSSR專題時

間，鼓勵對英語閱讀推動有興趣的師長踴躍報名參加。

六、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額滿截止；報名方式：一律採網路報

名（網址：https://pse.is/QMPFL）。全程參與會議者，

將於「全國教師在職進修中心資訊網」核發研習時數，若

需申請研習時數認證者，請務必於報名表填寫身分證字

號。

七、大會最新訊息將以電子郵件發送，並於中央大學「明日夫

子學院」網站（http://ncu.cot.org.tw/ta/）公告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國中小(除 新北市淡水區淡海國民小學、新北市林口區東湖國民

小學外)

副本：

5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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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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